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 

                                           更新日期：113.06 

輔具補助基準如下：（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七十一條第二條規定）  

    (一)低收入戶：最高補助金額之全額。  

    (二)中低收入戶：最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七十五。  

    (三)前二款以外之一般戶：最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 

分類 

序次 

輔具分類 項次 

一 個人行動輔具 【含推車、手(電)動輪椅、輪椅附加功能及配件、擺位系統、電動代步車、特製汽 機

車改裝、步行輔具、移位輔具、視障用白手杖或杖頭】 

1 至 58 

 

 

二 

(一)溝通及資訊輔具-視覺相關輔具 【含收錄音機或隨身聽、聽書機、點字手錶、語音報時器、特製

眼鏡、角膜疾病類 隱形眼鏡、包覆式濾光眼鏡、望遠鏡、放大鏡、點字板、點字機、點字觸摸顯示 器、

擴視機、螢幕報讀軟體、螢幕放大軟體、語音手機】 

59 至 78 

(二)溝通及資訊輔具-聽覺相關輔具 【含傳真機、行動手機、助聽器、電話擴音器】 79 至 86 

(三)溝通及資訊輔具-警示、指示及信號輔具 【含電話閃光震動器、門鈴閃光器、無線震動警示器、

火警閃光警示器、個人衛星 定位器】 

87 至 91 

(四)溝通及資訊輔具-發聲輔具 【含人工講話器】 92 至 93 

(五)溝通及資訊輔具-溝通相關輔具 【含無語音輸出之圖卡或設備、低(高)階固定版面型語音溝通器、

具掃描功能固定 版面型語音溝通器、語音溝通軟體、動態版面型語音溝通器】 

94 至 100 

(六)溝通及資訊輔具-電腦輔具 【含特殊開關、滑鼠鍵盤模擬器、替代性滑鼠或鍵盤介面、嘴控滑鼠、

紅外線貼片 感應滑鼠、陀螺儀動作感應滑鼠、眼控滑鼠、支撐固定器】 

101 至 108 

三 身體、生理及生化試驗設備及材料 【含語音血壓計】 109 

四 身體、肌力及平衡訓練輔具 【含站立架、傾斜床】 110 至 113 

五 預防壓瘡輔具 【含減壓座墊、氣墊床】 114 至 122 

六 住家家具及改裝組件 【含居家用照顧床、擺位椅、升降桌、爬梯機、軌道式樓梯升降機、固定式動力

垂 直升降平台、居家無障礙修繕、居家無障礙輔具】 

123 至 162 

七 個人照顧及保護輔具 【含移動式身體清洗槽、頭護具、馬桶增高器、沐浴椅、便盆椅、語音體溫計、

語 音體重計、衣著用輔具】 

163 至 175 

八 居家生活相關輔具 【含飲食用輔具、居家用輔具、物品裝置與處理輔具、藥品處理輔具】 176 至 179 

九 矯具及義具 【含義肢及矯具、義肢組件、量身訂製特製鞋、透明壓力面膜、假髮、義眼、義鼻、 義

耳、義顎、混和義臉】 

180 至 239 

十 其他 【含人工電子耳、人工電子耳語言處理設備更新、人工電子耳配件】 240 至 242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1 ※推車- 

一般型 

6500 3 甲類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  

（二）十二歲以下發展障礙兒童（如腦性麻痺患者）。 

二、評估規定：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經復健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專業治療師

出具輔具評估報告書，並於診斷證明書或輔具評估報告

書載明本項輔具需求（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一）。 

（二）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輔具評估

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

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一）。  

(三) 申請推車-擺位型(項次 3)須經政 府設置或委託

辦理之輔具服務單 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 

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告 書(輔具評估報告書

格式編號 1)。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專為載送人員設計之推車，均應

配備骨盆帶，且符合下列各項規範：  

（一）推車-一般型(項次1)：含嬰幼兒推 車，須具 15

公斤以上載重功能。 

（二）推車-荷重型(項次2)：須具 35公斤以上載重功能。 

（三）推車-擺位型(項次3)：須具35公斤以上載重功能，

且具空中傾倒功能、座深及踏板高度之機械結構調整功

能，並提供頭靠墊、軀幹側支撐墊、臀部(或大腿部)側

支撐墊及身體固定帶(可與骨盆帶整合)。 

四、其他規定：  

（一）推車各項次(項次 1 至 3)於最低使 用年限內僅

能擇一申請。 

（二）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本 

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所定 

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 

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及其他必要資訊。另 

推車-荷重型、擺位型(項次2、3)並應提供有效日期內中 

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 

個人行

動輔具 

 

 

 

 

2 ※推車- 

荷重型  

12000 3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3 推車-擺 位

型 

28000 3 甲類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4 輪椅-輕

量化量產

型 

3500 3 不須 

評估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肢體障礙者。 

（二）平衡機能障礙者。 

（三）植物人。  

（四）中度以上失智症者。  

（五）申請輪椅客製型(項次 6)者，上述障別之等級須

為重度以上。  

二、評估規定：申請輪椅-客製型(項次 6)須經政府設置

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

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

告書格式編號一）。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輪椅均應配備骨盆帶，符合各項

規範  

(一)輪椅-輕量化量產型(項次5)：為輕量化材質骨架設

計。  

(二)輪椅-客製型(項次6)：符合下列4種以上材質或機械

結構規格： 

1.具有5公分以上之座寬調整功能。  

2.具有10公分以上之座深調整功能，或提供10公分以上

座深之訂購範圍。 

3.具有5段以上之座背靠角度調整功 能，或提供30度以

上座背靠角度訂購範圍。  

4.具有6公分以上座高調整功能，或提供6公分以上座高

訂購範圍。 

5.具有5公分以上扶手高度調整功能，或提供5公分以上

扶手高度訂購範圍。 

6.具有2種以上後輪軸心前後位置調整功能。 

7.22英吋以上座寬，並具150公斤以上之載重功能；14英

吋以下座寬。 

8.為輕量化材質骨架設計。 

四、其他規定：  

（一）十八歲以下符合補助資格者得二年申請補助一次。  

(二)依評估結果，輪椅-輕量化量產型、客製型(項次5、

6)須搭配輪椅附加功能各項次(項次7 9)同時申請時，視

為補助1項次。 

(三)依評估結果，輪椅-客製型(項次6)須搭配擺位系統

各項次(項次26至29)同時申請時，視為補助1項次。 

(四)輪椅各項次(項次4至6)於最低使用年限內僅能擇一

申請。 

(五)申請本項補助者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再申請高活

個人行

動輔具 

5 輪椅-輕

量化量產

型 

 

4000 3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6 ※輪椅-客

製型 

9000 3 甲類 



動型輪椅各項次(項次10、11)。 

(六)申請輪椅-客製型(項次6)核銷時應檢附原廠輪椅訂

製單，包含機械結構調整範圍或功能，與訂購範圍或訂

購功能等之必要資訊。 

(七)輪椅各項次(項次4至6)及輪椅附加功能各項次(項

次7至9)同時申請應視為輔具整體，核銷時得提供輔具整

體購買金額，無須細列各補助項目購買金額。 

(八)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本

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所定

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

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標示經中央主

管機關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登記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7 ※輪椅附

加功能-具

利於移位

功能 

 5000 3 甲類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 無法以下肢承重轉位者， 

得申請輪椅附加功能-具利於移位 功能(項次 7)，不受

障礙等級重度 以上之限制。  

（二）植物人。  

（三）重度以上平衡機能障礙者。 

（四）重度以上失智症者。  

二、評估規定：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經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之復健科醫師開立診斷 

證明書及相關專業治療師出具輔具評估報告書，並於診

斷證明書或輔具評估報告書載明本項輔具需求輔具評估

報告書格式編號一）。  

（二）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輔具評估 

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

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一）。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輪椅附加功能-A款具利於移位功能 (項次 7)：  

具可拆、掀或下沉式扶手以淨空橫向移位路徑，並具可

拆卸式腳靠以利於移位。 

（二）輪椅附加功能-具仰躺功能(項次 8)：具不及座面

連動之椅背仰躺功能（無段式調整），且須配備胸帶及

防傾桿。 

（三）輪椅附加功能-具空中傾倒功能 (項次 9)：具及

椅背連動之無段式或有段式(具 10 段以上)空中傾倒功

能，及配備胸帶及防傾桿。  

四、其他規定： 

(一)十八歲以下符合補助資格者得二年申請補助一次。  

(二)依評估結果，輪椅-輕量化量產型、客製型(項次5、

6)須搭配輪椅附加功能各項次(項次7至9)同時申

請時，視為補助1項次，不得僅申請輪椅附加功能

各項次(項次7 9)。 

(三)輪椅各項次(項次4至6)及輪椅附加功能各項次(項

次7至9)同時申請應視為輔具整體，核銷時得提供輔

具整體購買金額，無須細列各補助項目購買金額。 

(四）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      

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所

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

年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標示經中央主

管機關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登記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8 ※輪椅附

加功能輪

椅附加功

能 -具仰 

躺功能 

 2000 3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9 ※輪椅附

加功能-具

空中傾倒

功能 

  4000 3 甲類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10 高活動型輪

椅-基礎型 

30000 4 甲類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一）下肢重度肢體障礙者。  

（二）具自力推行能力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 

    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一）。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須符合下列所有規範 

(一)採用高強度輕量化材質製作的骨架結構，含必要組

件(骨架、輪組、煞車、座背墊、腿靠及踏板)之全車淨

重12公斤以下。 

(二)後輪應配置高壓充氣胎，其可承受之充氣壓力值不

得低於100 磅/平方英吋(100psi)。 

(三)為符合個別化使用需求，高活動型輪椅-基礎型(項

次10)應能符合下列3項以上規格，高活動型輪椅進階型

(項次11)應能符合下列所有規格：  

1.提供3種以上輪椅前後座高組合之選項。 

2.介於100度至75度間的座背靠角範圍內，至少可提供3 

種以上之角度選項。  

3.提供3種以上後輪軸心前置位置選項，且軸心最大前置

量不得小於6公分。 

4.提供2種以上之後輪外展角度選項。 

5.提供2種以上之前骨架彎管角度選項。 

四、其他規定：  

(一)申請高活動型輪椅-基礎型(項次10)，18歲以下符合

補助資格者得2 年申請補助1次。  

(二)高活動型輪椅各項次(項次10、11)於最低使用年限

內僅能擇一申請。  

(三)申請本項補助者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再申請輪椅

各項次(項次4至6)。  

(四)申請高活動型輪椅各項次(項次10、11)核銷時應檢

附原廠高活動型輪椅訂製單，包含機械結構調整範圍或

功能，與訂購範圍或訂購功能等之必要資訊。 

（二）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 

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所

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

年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標示經中央主

管機關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登記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11 高活動型 

輪椅-進階 

型 

60000 4 甲類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12 手推圈啟 

動型動力 

輔助輪椅 

 

 

 

 

 

 

 

 

 

 

 

 

 

 

 

 

 

 

 

 50000 5 甲類 一、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所有條件 

（一）下肢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  

（二）具自力推行能力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 

    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1）。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應符合下列所有規範：  

(一)為手動輪椅及內建2組輪轂馬達之 動力輔助裝置，

由推動手推圈驅 10動，其英文學名為Push-rim 

Activated Power Assist Wheelchair (PAPAW)。 

(二)具有在下坡行進時之自動控制速度功能。 

四、其他規定：  

 (一)申請本項補助者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再申請電

動輪椅各項次及電動代步車(項次14、15、30)。 

(二)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本

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 

本表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

號、保固年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

行號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標

示經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登記字號及其他

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13 輪椅配件後

推式介 護

型動力 套

件 

8,000 5  甲類 一、補助對象：輪椅使用者，且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植物人 

(二) 中度以上失智症者 

(三) 平衡機能障礙者 

(四) 重度以上肢體 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具

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 書格式編號 1)。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指附掛於左右後輪間之動力輔助

套件，包含馬達、電池、自動減速裝置，以連桿於後方

提供輪椅推行動力，推行啟動與速度由後方照顧者操作

控制。 

四、其他規定： 

(一)本項補助不含手動輪椅。  

(二)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本

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 所定

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

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提供有效日期



內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14 電動輪椅基

礎型 

 

 

 

 

 

 

 

 

 

 5000 5 甲類 一、 補助對象： 

(一)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且具自行駕駛電 動輪椅之能

力。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輔具評估人員(含 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

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 格式編號2)。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電動輪椅應包含座背墊、骨盆帶、

電池、馬達、控制器、輪組及充電器等基本配備；充電

器應有防止電池過度充電之機制。須提供骨架結構保固 

3年以上，且電動輪椅-進階型(項次 15)應符合下列所有

規範： 

(一)坡面上靜態穩定角度達9度以上。  

(二)爬坡時動態穩定角度達6度以上。  

(三)正面跨越障礙能力達5公分以上。  

(四)理論行駛距離25公里以上。  

四、其他規定：  

(一)電動輪椅各項次(項次14、15)限單人使用。 

(二)依評估結果，電動輪椅各項次(項次14、15)須搭配

電動輪椅配件各項次(項次16 至21)同時申請時，視為補

助1項次。 

(三)電動輪椅各項次(項次14、15)於最低使用年限內僅

能擇一申請。  

(四)申請本項補助者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再申請手推

圈啟動型動力輔助輪椅及電動代步車(項次12、30)。 

(五)電動輪椅各項次(項次14、15)及電動輪椅配件各項

次(項次16至21)同時申請應視為輔具整體，核銷時得提

供輔具整體購買金額，無須細列各補助項目購買金額。 

(六)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本

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所定

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

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提供有效日期

內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15 電動輪椅進

階型 

6000 5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16  電動輪椅 

配件-沙發 

型座椅  

5,000  5  甲類 一、補助對象： 

 (一)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且具自行駕駛電動輪椅之 

能力。 

(二)申請電動輪椅配件-特殊規格控制器(項次19)，限四

肢嚴重癱瘓或精細運動控制不良之重度肢體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具

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2)。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電動輪椅配件-沙發型座椅(項次16)：應符合下列所

有規範： 

1.未含外露管件之獨立座椅系統，經由拆卸作業後，可

與電動輪椅的動力底座分離。  

2.包含體適形的泡棉座墊、體適形的泡棉背墊及頭枕；

墊體厚度於最薄處不得低於5公分。  

3.附有座背靠角度調整關節，可依照使用者需求，隨時

以手動或電動方式調整背靠角度。 

(二)電動輪椅配件-擺位型椅架(項次17)：應符合下列所

有規範：1.具備座深4英吋以上(或10公分)、座寬2英吋

以上(或5公分)、座背靠20度以上角度可調整之機械結

構。 

2.獨立的座椅系統，經由拆卸作業後，可與電動輪椅的

動力底座分離。  

3.至少配備含硬式底板(seat pan)及可拆換軟墊的座墊。 

4.座椅之座管應預留可加裝其他擺位配件(如輪椅擺位

架)，所需之可鎖固孔位或滑軌。  

(三)電動輪椅配件-電動變換姿勢功能(項 18)：指電動

後躺、空中傾倒、抬腿、站立或升降功能。  

(四)電動輪椅配件-特殊規格控制器(項次19)：應符合下

列規範之一：  

1.控制器可同時支援比例式與非比例式控制訊號所需之

輸入介面，以及圖文顯示之輸出介面。  

2.特殊規格之比例式搖桿組，包括微型搖桿

(micro-joystick)或耐衝擊搖桿 (heavy-duty 

joystick)。  

(五)電動輪椅配件-新車內建鋰系電池(項次20)：指由電

動輪椅原廠 置，供應馬達驅動所需能源之鋰系電池。 

(六)電動輪椅配件-控制器操作位置調整(項次21)：指配

合使用者需要，以特殊姿勢或身體部位操作控制器輸入

介面，而進行的位置改裝，應包含連接電動輪椅所需的

支撐 或收折等機械結構，且符合下列規範之一： 

個人行 

動輔具  

17  電動輪椅 

配件-擺位 

型椅架 

15,000 5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18  電動輪椅 

配件-電動 

變換姿勢 

功能 

10,000 5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19 電動輪椅 

配件-特殊 

規格控制 

器  

35,000 5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20 電動輪椅 

配件-新車 

內 建 鋰 

系 電池  

6,000 5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21 電動輪椅 

配件-控制 

器操作位 

置調整  

5,000 5  甲類 1.整合於輪椅桌板中的嵌入式設計，應含透明材質桌

板，並可指定控制器於板面上之設置位置。 

2.利於以頭部(如下巴)或下肢(如足踝)，啟動開關並操

作控制器搖桿所需之改裝，應含可微調位置、角度及收

折之關節。 

四、其他規定：  

(一)依評估結果，電動輪椅各項次(項次14、15)須搭配

電動輪椅配件各項次(項次16至21)同時申請時，視為補

助1項次。除電動輪椅配件 -控制器操作位置調整(項次

21)，不得僅申請電動輪椅配件各項次(項次16至20)。電

動輪椅各項次(項次14、15)及電動輪椅配件-控制器操作

位置調整(項次21)得同時或分別申請，且最低使用年限

以電動輪椅各項次(項次14、15)為基準。  

(二)電動輪椅配件-沙發型座椅、擺位型椅架(項次16、

17)於最低使用年限內僅能擇一申請。 

(三)申請電動輪椅配件-沙發型座椅(項次16)不可同時

申請擺位系統各項次(項次26至29)。 

(四)電動輪椅配件-電動變換姿勢功能(項次18)依實際

評估需求至多補助2種功能時，最高補助金額按左列基準

2倍計算，並視為補助1項次。 

(五)申請電動輪椅配件-特殊規格控制器(項次19)，傳統

比例式搖桿頭之改裝非屬本項補助。  

(六)申請電動輪椅配件-新車內建鋰系電池(項次20)，出

廠後改裝為鋰系電池非屬本項補助。鋰系電池應符合國

家標準之含鹼性或其他非酸性電解質之二次單電池及電

池組－用於可攜式應用之可攜式封裝型二次單電池及由

其所組成的電池組之安全要求－第2部：鋰系(CNS 

62133-2)或其他具等同性國際標準之性能規格要求。 

(七)電動輪椅各項次(項次14、15)及電輪椅配件各項次

(項次 16 至 21) 同時申請應視為輔具整體，核銷時 得

提供輔具整體購買金額，無須細各補助項目購買金額。 

(八)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本

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 所定

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

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提供有效日期

內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許可證 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22 電動輪椅電

池或電動

代 步車電

池 (非鋰

系電 池)-

五十安培小

時（含）以

上 

5000 2 不須 

評估 

一、 補助對象：符合本辦法申請電動輪椅或電動代步車

資格者。 

二、其他規定：  

(一)本項次補助計算單位為1部電動輪椅或電動代步車

所需之電池量。  

(二)曾依本辦法獲電動輪椅各項次或電動代步車(項次

14、15、30)補助者滿2年後始得申請。  

(三)本項次補助之電池應符合國家標準之輪椅－第25

部：電動輪椅之電池組及充電器(CNS 14964-25)或其他

具等同性國際標準之性能規格要求。 

個人行

動輔具 

23 電動輪椅電

池或電動

代 步車電

池 (非鋰

系電 池)-

五十安培小

時以下 

3000 2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24 電動輪椅

或電動代 

步車電池 

(鋰系電

池)-20安

培小時或

480瓦特 

小時(含) 

以上   

12,000 4 不需 

評估 

一、補助對象：符合本辦法申請電動輪椅或電動代步車

資格者。 

二、其他規定：  

(一)本項次補助計算單位為1部電動輪椅或電動代步車

所需之電池量 (二)曾依本辦法獲電動輪椅各項次或電

動代步車(項次14、15、30)(限製造出廠內建鋰系電池)

補助者滿4年後始得申請。  

(三)本項次補助之電池應依醫療器材許可證核准資料為

準。 

(四)本項次補助之電池應符合國家標準之含鹼性或其他

非酸性電解質之二次單電池及電池組－用於可攜式應用

之可攜式封裝型二次單電池及由其所組成的電池組之安 

全要求－第2部：鋰系(CNS 62133- 2)或其他具等同性國

際標準之性能規格要求。 

(五)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本

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 所定

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

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及其他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25  電動輪椅 

或電動代 

步車電池 

(鋰系電 

池)-20安 

培小時或 

480瓦特 

小時以下 

8,000 4 不需 

評估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26 ※擺位系統

-平面型輪

椅背靠 

1000 3 甲類 一、補助對象：輪椅或電動輪椅使用者， 且應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 

（一）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  

（二）植物人。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 

    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3）。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擺位系統-平面型輪椅背靠(項次26):須含硬式底

板及軟墊。  

（二）擺位系統-曲面適形輪椅背靠(項次27)：應符合下

列所有規範：  

      1.適形硬式底板及適形軟墊。 

      2.可快速拆裝設計。  

      3.可調整深度或角度的嵌入式吊掛系統。  

（三）擺位系統-輪椅擺位架(項次28)：鎖固在輪椅上或

背靠上並具有可 調整之機械結構，如軀幹側支撐架、臀

側支撐架、內收鞍板、分腿器、膝前擋板。 

（四）擺位系統-輪椅頭靠系統：具有可調整支撐高度、

前後位置及角度之結構。 

四、其他規定：  

（一）十八歲以下符合補助資格者得二年申請補助一次。 

 (二)依評估結果，輪椅-客製型(項次6)須搭配擺位系統

各項次(項次26至29)同時申請時，視為補助 1 項次。 

(三)擺位系統-平面型輪椅背靠、曲面 適形輪椅背靠(項

次 26、27)於最低使用年限內僅能擇一申請。 

(四)擺位系統-輪椅擺位架(項次 28)依實際評估需求，

於最低使用年限內申請至多補助3支，最高補助金額按左

列基準3倍計算，且同時申請 時視為補助1項次。 

(五)依評估結果，擺位系統各項次(項次26至29)同時申

請時，視為補助1項次。 

（六）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 

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所

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

年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及其他必要資訊。另

量產型產品應標示經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

登記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27 ※擺位系統

-曲面適形

輪椅背 

13000 3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28 ※擺位系統 

輪椅擺位 

架 

1500 3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29 ※擺位系統

輪椅頭靠系

統 

 

2500 3 甲類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30 電動代步車 25000 5 甲類 一、 補助對象：應具自行駕駛電動代步車之能力且符合

下列條件之一  

（一）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 

（二）重度以上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

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四

2）。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電動代步車以四輪規格為原則，

且兩前輪之輪胎內側距離須大於三十公分。  

四、其他規定：  

(一)電動代步車限單人使用。 

(二)申請本項補助者於最低使用年限 內不得再申請手

推圈啟動型動力 輔助輪椅及電動輪椅各項次(項次12、

14、15)。 

(三)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本

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

本表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

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

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

服務電話，並應標示經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查

驗合格之登記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31 行動輔具 附

加功能完成

搭配 機動車

輛 使用之衝 

擊測試 

3000 不適用  不適

用  

一、補助對象：應為推車、輪椅、高活動型輪椅、手推圈

啟動型動力輔助輪椅、電動輪椅或電動代步車之使用者。 

二、規格或功能規範：凡兼具機動車輛中正面向前座椅之

特性，符合國家標準之輪椅-第19部：作為機動車輛座椅

之輪型移動裝置(CNS 14964-19)或其他具等同性國際標準

之性能規格要求，且標示束縛裝置鈎扣點之行動輔具。 

三、其他規定：須與推車各項次、輪椅各項次、高活動型

輪椅各項次、手 推圈啟動型動力輔助輪椅、電動輪椅各項

次或電動代步車(項次1至 6、10至 12、14、15、30)之行

動輔具同時提出申請，且視為補助1項次，不得僅申請行

動輔具附加功能 -完成搭配機動車輛使用之衝擊測試(項

次 31)。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32 特製機車-

加裝輔助後

輪特製車 

 

78000 6 不須 

評估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肢體障礙者。  

（二）平衡機能障礙者。 

二、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特製機車-加裝輔助後輪特製車 (項次 32)：含機

車新品及於該車輛加裝輔助後輪。  

(二)特製機車-加裝差速器套件及輔助 後輪特製車(項

次 33)：含機車新品 及於該車輛加裝差速器套件及輔 

助後輪，差速器套件包含差速器、煞車系統與倒退輔助

器。 

(三)特製機車-改裝輪椅直上式特製車(項次34)：含機車

新品及於該車輛加裝輪椅直上裝置。  

(四)三輪機車(項次35)：原廠設計為三輪機車新品，非

改裝品，且2輪裝設於同一車軸上須超過46公分。 

(五)機車改裝-裝設輔助後輪(項次36)：以原有車輛加裝

輔助後輪。  

(六)機車改裝-裝設差速器套件及輔助後輪(項次37)：以

原有車輛加裝差速器套件及輔助後輪，差速器套件包含

差速器、煞車系統與倒退輔助器。  

(七)機車改裝-裝設輪椅直上裝置(項次38)：以原有車輛

加裝輪椅直上 裝置。  

(八)機車改裝-油門或煞車改裝(項次39)：指改裝油門或

煞車之位置、操 控方式，使適合身心障礙者本人駕駛。 

(九)汽車改裝-油門或煞車連桿(項次 41)：指改裝油門

或煞車之位置、操控方式或連動方式，使適合身心障礙

者本人駕駛。  

三、其他規定：  

(一)特製機車各項次、三輪機車、機車改裝-裝設輔助後

輪、機車改裝-裝設差速器套件及輔助後輪、機車改裝-

裝設輪椅直上裝置(項次32至38)，上述7項次於最低使用

年 內僅能擇一申請。  

(二)機車改裝-油門或煞車改裝(項次39)，與特製機車各

項次、三輪機 車、機車改裝-裝設輔助後輪、機車改裝-

裝設差速器套件及輔助後輪、機車改裝-裝設輪椅直上裝

置(項次32至38)同時申請時，視為補助1項次。  

(三)特製機車改裝(裝設倒退輔助 器)(項次 40)，與特

製機車-加裝輔 助後輪特製車、特製機車-改裝輪 

椅直上式特製車、三輪機車、機車 改裝-裝設輔助

後輪、機車改裝-裝 設輪椅直上裝置(項次 32、34 

至 36、38)同時申請時，視為補助 1項次。 

個人行

動輔具 

33 特製機車加 

裝差速器套

件輔助後輪 

特製車 

78000 6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34 特製機車-

改裝輪椅直

上式特製 

80000 6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35 三輪機車 65000 6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36 機車改裝-

裝置輔助輪 

15000 6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37 機車改裝裝

設差速器套

件及輔助後

輪 

28000 6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38 機車改裝-

裝設輪椅直

上裝置 

30000 6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39 機車改裝油

門或煞車改

裝 

6000 6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40 
 

特製機 改裝

裝設倒退輔

助器 

8000 6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41 汽車改裝-油

門或煞車連

桿 

 

15000 6 不須 

評估 



(四)申請特製機車-加裝差速器套件及 輔助後輪特製

車、機車改裝-裝設 差速器套件及輔助後輪(項次 

33、 37)，於最低使用年限內不得再申 請特製機

車改裝(裝設倒退輔助 器)(項次 40)。 

(五)申請特製機車、三輪機車及汽車、 機車改裝者(項

次32至41)，應具有該類特製車輛之駕照。 

(六)核銷時須檢附特製車輛之行照影本，且行照車主以

身心障礙者本人 為限。 

(七)再度申請特製機車-加裝輔助後輪特製車、特製機車

-加裝差速器套 件及輔助後輪特製車、特製機車改

裝輪椅直上式特製車、三輪機車 (項次32至35)(含

修訂前之「特製三輪機車」)時，應於核銷時檢附

原機車報廢證明。 

(八)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本

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

表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

序號、保固年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

具供應商行號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 服

務電話及其他必要資訊。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42 單支柺杖-鋼

量產型 

 

500 3 不須 

評估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肢體障礙者。  

（二）平衡機能障礙者。  

（三）失智症者。 

 (四)申請軀幹支撐型步態訓練器(項次48)應符合上述

障別之一，且為四肢動作控制能力不佳，無法使用一般

步行輔具者。 

二、評估規定：申請單支拐杖-客製型、帶輪型助步車、

姿勢控制型助行器、軀幹前臂支撐型步態訓練器(項次 

43、46至48)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經復健科醫師開立診斷證明書及相關專業治療

師出具輔具評估報告書，並於診斷證明書或輔具

評估報告書載明本項輔具需求（輔具評估報告書

格式編號5）。  

（二） 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輔具評

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

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5）。 

二、 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單支拐杖-量產型(項次42)：含單點手杖、前臂拐

杖、腋下拐杖、四腳拐杖等。 

(二)單支拐杖-客製型(項次43)：指拐杖非量產且依使用

者需求客製長度、握把或杖身。  

(三)助行器-輪管型或助起型(R型)(項次45)：指含2前輪

之助行器，或助起式(R型)助行器。 

(四)帶輪型助步車(助行椅)(項次 46)：須完全應符合下

列所有規範：  

      1.附手控煞車及煞車鎖定功能。  

      2.附臨時休憩座位功能。  

（二）姿勢控制型助行器(項次 47):須為前推或後拉方

式，以改善步態姿勢，並須提供下列配件至少二 項： 

1.轉向角度範圍或轉向、定向可控制輪。 

2.單向只進不退輪或阻力調整輪。 

3.骨盆側支撐墊。 

4.骨盆懸吊或座墊。 

5.前臂支撐配件。  

6.軀幹前臂支撐型步態訓練器(項次 48):  

應包含前向或側向軀幹軀幹支撐配件以協助四肢動作控

制能力不佳，無法使用一般步行輔具者，並須提供下列

配件至少6項： 

1.轉向角度範圍或轉向、定向可控制輪。 

個人行

動輔具 

43 單支柺杖-客

製型 

1500 3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44 助行器-一般

型 

800 3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45 助行器-輪

管型或助型

(R型) 

1200 3 不須

評估 

個人行

動輔具 

46 帶輪型助步

車（助行椅） 

 

3000  

3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47 姿勢控制型

助行器 

8000  

3 

甲類 

個人行

動輔具 

48 軀幹支撐型

步態訓練器 

 

18000 5 甲類 



2.單向只進不退輪或阻力調整輪。 

3.踝足分隔配件 

4.大腿分隔配件。 

5.骨盆懸吊或座墊。 

6.前臂支撐配件。 

四、其他規定：  

（一）拐杖各項次(項次 42、43)如依實際 需求同時申

請雙側使用者，最高補 助金額按左列基準 2 倍計算，

並視 為補助 1 項次。 

 (二) 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

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所

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

年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提供有效日 內

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許可證 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49 移位腰帶 1500 3 甲

類、 

丁 

類 

一、補助對象：無法獨立轉移位者，且 應須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 

（一）平衡機能障礙者。 

（二）失智症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 

    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六6）。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移位腰帶(項次 49)：之寬度至少須有十公分，接

觸面不可有銳利部分；且須有四個以上之提把可供抓握。 

（二）移位轉盤之(項次 50)：上下兩接觸面須為防滑材

質。  

（三）移位板(項次 51)：可作為坐姿移位時相鄰平面 

      之橋板，長度至少須六十公分、寬度至少須二十 

      公分、厚度須一公分以下。 

個人行

動輔具 

50 移位轉盤 2000 3 甲

類、 

丁 

類 

個人行

動輔具 

51 移位板 2000 3 甲

類、 

丁 

類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52 人力移位吊

帶 

4000 3 甲

類、 

丁 

類 

一、 補助對象：無法獨立轉移位者，且應須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 

（一）植物人 

(二) 失智症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 

    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 

    立輔具評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6）。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人力移位吊帶(項次52)：至少須有四個提把以利

個案於坐姿或臥姿下以人力搬運移位。  

（二）移位滑布(項次 53)：須使用上下層 低摩擦係數

材質，以利個案移位。其寬度、長度至少須達到50公分

以上。 

（三）躺式移位滑墊(項次 54)：使用上下層低摩擦係數

材質之軟墊，或包覆滑布之板材，以利個案在臥姿下進 

行平行移位。其寬   度至少須達到四十五公分以上、長

度至少須達到一百七十公分以上。  

四、其他規定：  

（一）限居家使用者申請。  

（二）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 

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基準

表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

保固年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

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標示經

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登記字號及其他必要

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53 移位-滑布 1000 5 甲

類、 

丁 

類 

個人行

動輔具 

54 躺式移位滑

墊 

6000 5 甲

類、 

丁 

類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個人行

動輔具 

55 移位機-人 

力型 

30000 10 甲

類、 

丁 

類 

一、補助對象：無法獨立轉移位者，且應須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  

（一）失智症者 

（二）植物人。  

二、評估規定：申請各項次(項次 55、56) 

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

（含該單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告書

（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6）。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移位機-人力型(項次55)：以人力操作齒輪、滑輪、

槓桿或吊帶拉升 以進行人員移位之省力機械裝置。 

(二)移位機-電動型(項次56)：以電力驅動馬達或電動

缸，搭配站立式、臥式或坐式之各款拉升或撐起裝置，

以進行人員移位。 

四、其他規定：  

（一）限居家使用者申請。  

（二）曾依本辦法獲移位機各項次(項次55、56)補助者，

滿3年後始得申請移位機吊帶(項次57)。申請移位 機吊

帶(項次57)滿1年後，且移位機各項次(項次 55、56)達

規定之最低使用年限後，始得申請移位機各項次(項次

55、56)補助。 

（三）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本（保固書正

本由申請人留存）。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表所

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

年限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行號名稱、

統一編號、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標示經中央主

管機關醫療器材查驗合格之登記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個人行

動輔具 

56 移位機-電 

動型 

60000 10 甲

類、 

丁 

類 

個人行

動輔具 

57 移位機吊帶 6000 3 不須 

評估 

                  阮綜合醫院關心您   

             諮詢電話：出院準備服務 (07)5354533   

113.06 引用自：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福利專區＞身心障礙福利＞附檔下載 

   https://socbu.kcg.gov.tw/index.php?prog=2&b_id=5&m_id=208&s_id=393 

 


